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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電腦教室使用管理要點 

113.09 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加強資訊設備之維護，保持環境清潔及使用效率，特定本要點。 

二、學生請依排定之座位上機操作，不得私自調換。 

三、使用前先檢查所屬電腦設備，發現故障或遺失時，應立即向任課教師

反應。 

四、每次使用電腦教室時，應填寫電腦教室使用登記紀錄簿。 

五、嚴禁攜帶任何食物，飲水，或危害設備之物品入內。 

六、未經師長准許，不得擅自移動、拆解或攜出電腦設備。 

七、操作程序請依教師指導，不得擅自主張或惡意破壞。 

八、重視智慧財產權，不得擅自複製、安裝軟體於電腦教室電腦上，以防

止感染電腦病毒。 

九、請勿任意修改電腦系統之設定，或清除硬碟資料。 

十、用畢後，個人應將桌椅設備歸制定位，保持電腦週遭整潔，並依正常

程序關閉電源。 

十一、上課班級請排定值日生，於下課後整理教室環境，方可離去。 

十二、學生若違反本辦法之規定，依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十四、借用方式：教師規劃使用電腦教室進行教學時，請至少於前一天上

網登記；借用教師，需至實習處登記、借用鑰匙及填寫教室登記簿。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校長簽核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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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門市服務專業教室使用管理要點 

108.03.06 實習會議通過 

一、為落實門市服務專業或其他相關科目之正常教學，並維護設施及保持

環境清潔，特定本要點。 

二、門市服務專業教室主要使用對象為經核准使用之班級及全體師生。 

三、門市服務專業教室之用途 

（一）專業課程上課使用。 

（二）教師教學研究用。 

四、申請方式： 

（一）除已排定課程之班級外，凡借用本教室使用人，最遲須在借用

前一天，到實習處申請借用，再依登記先後，安排使用。 

（二）借用當天到實習處辦公室領取鑰匙，填寫借用登記簿。使用完

畢後，鑰匙應於當日歸還。 

（三）借用人預約教室應於規定時間辦理借用，超過登記借用時間三十

分鐘未辦理續借者，視同棄權，若俟後遭他人借用，不得異議。 

五、使用規定： 

（一）使用指導老師有督導學生遵守本要點之責。 

（二）不得在教室內吃東西、喝飲料、塗寫桌椅牆壁，並不得有損毀

機件物品、其它有礙環境之行為。 

（三）使用之教師或借用人需負清潔、排好桌椅、關掉電源、電燈及

關閉門戶之責。 

六、罰則： 

（一）為維持儀器設備之正常運作，對於任意破壞專業教室設備者，

依情節輕重科處記過、申誡或愛校服務，並依市價賠償。 

（二）連續違規二次以上者，永久取消使用權。 

（三）學生如有重大違規行為者，將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則懲處。 

七、本要點經實習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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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語言教室使用管理要點 

89.03.22 行政會議通過 

108.03.13 行政會議修正 

一、為落實本校英文課程或其他相關科目之正常教學，並維護語言教室之

設備器材，特訂定本要點。 

二、語言教室之規劃使用與維護，負責管理單位為本校教務處實習組。 

三、一般維護： 

（一）定期請工讀生清潔地板，以維持教室清潔。 

（二）定期請原廠派人維修機器。 

（三）除正常上課使用外，如需開放使用，須經負責人員同意後，方可

借用。 

四、借用人(含授課老師) 

（一）上課前，應提早五分鐘去開門，讓學生準時進入教室。 

（二）上課時，老師應切實點名，要求學生按位子坐。 

（三）老師於上課前務必向學生說明使用注意事項： 

1.嚴禁攜帶食物、飲料入內。（包括口香糖在內） 

2.嚴禁在桌上寫字。 

3.不准任意變換座位。 

4.除上課用書，其他雜物、雨具等不准放置室內。 

5.若有貴重物品置於講台旁，應小心避開，撞壞者將照原價賠償。 

6.蓄意損壞教學設備，照價賠償。 

7.每堂課，請同學檢查使用機器，遇故障時報告老師，老師得向相

關處室或負責人員報告，提請修繕事宜。 

8.教導學生語言教室學生設備正常使用方法。 

9.上課中如遇意外停電，應切斷所有電源開關。 

10.使用完畢後務必關閉所有的電源，包括教室的空調電源、教室走

廊電燈等開關。 

11.離開前，使用之教室門窗與語言教室外之電動門務必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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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有英文科同仁負有鑰匙保管之責任。 

五、學生注意事項： 

（一）不准攜帶食物、飲料、口香糖入內，違者罰掃語言教室一週。 

（二）除語言教室用書及筆，禁止攜帶任何雜物入內。 

（三）禁止在教室內嬉戲或吸菸。 

（四）操作使用設備之前，應充分瞭解其使用方式。 

（五）損毀設備等公物，需照價賠償；刻意損毀者，再依校規處分。 

（六）下課時務必檢查機座是否故障，如插座反插之事項，報告任課老

師，便於責任之追查。 

（七）教室內公物，不得攜帶出室外，一經查獲，校規處分。 

（八） 學生不得未經教師許可擅自進入教室，如有需要，務請老師隨行。 

（九）學生不可隨意打開窗戶、拉開窗簾。 

（十）離開前，隨手關閉教室之門窗、電燈及一切電源。 

（十一）嚴禁學生操控主控桌上之機器。 

（十二）禁止毀壞桌面上、椅背上、及器材上所黏貼之財產標示條碼。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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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觀光餐飲專業教室使用管理要點 

108.03.06 實習會議通過 

一、使用學生應按課表排定的時間，前往專業教室，不遲到早退，未經老師核

准，上課實作中不得擅離場所。 

二、各班得依指導老師規定分組，並分成若干組，由組長代為執行相關事宜。 

三、進行實作課程之班級，須於課前洽詢實習處，辦理專業教室之借用事宜。 

四、實作前先檢查使用器材、設備，並清查器物數量。如經發現有短缺或破損

情形時，應立即向指導老師提出報備，並登記於相關表件備查。實作中遇

有相關設備故障，或器物破損時，亦應立即向指導老師報備，違者以「破

壞公物」論處並負責賠償事宜。 

五、學生應於實作前將相關材料準備齊全並完成數量分配工作，避免影響實作

時間。 

六、實作中應端正儀容，穿著規定之工作服，並保持服儀整潔，未著工作服者

嚴禁進入實作場所。 

七、實作中應遵守安全守則，依照正確規範使用水電、瓦斯，嚴禁任意使用未

經許可之設備工具及製作私物，亦不可擅自操作設備，以免產生危險。 

八、實作中應遵守衛生守則，按正確的衛生方法處理食材，嚴禁邊做邊嚐等不

良習慣。 

九、實作中應遵守秩序，嚴禁閒散、喧嘩、嬉戲，亦聽從老師指導，分工合作，

不可推諉責任。 

十、實作中，如遇有貴賓蒞校參觀，應注意禮節，必要時並予以詳實說明。 

十一、實作完成後須經討論，老師講評後方可進食；成品展示時應互相觀摩，

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十二、下課前，應檢查所有器材並放回原處，不可將公用器材攜離實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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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實作完畢時，學生應將器材及環境等處理乾淨，關閉瓦斯、水電等，經

班級幹部檢查合格後方可離去。如有打掃不確實情形，將另行議處。 

十四、因特殊原因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作品而需要使用專業教室時，得經由

相關教師或實習處核准，並由負責教師到場協助，方得借用，其它非關

教學或公務所需得不予借用。 

十五、凡經核准在規定時間外，借用專業教室之學生，因遇設備器物毀損而未

立即報備，或因擅自調換設備器物而造成其毀損者，經查明後，依校規

議處並負責賠償。 

七、本要點經實習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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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技能檢定暨英語檢定獎勵實施要點 
 

94.11.14 校長核定實施 

113.09.18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主旨：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及英語檢定、建立學生本身學

習之目標、增加升學與就業上之競爭力，爰訂定本實施要點。 

貳、實施範圍： 

 

ㄧ、本校在校學生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英語檢定等測驗，通過並取得該主辦

單位製發之正式證照、證書或成績單者。 
 

二、以團體報名之成績單為主，若個人報名者，申請學生需提供證照、證書或

成績單之影本。 

參、實施方式：  

ㄧ、以學年度為週期進行調查及獎勵，同項檢定依學生最高成績從優敘獎。  

二、獎勵方式： 

(一)嘉獎貳次：取得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通過 CEFR A2 等級：全民英

檢初級、多益(TOEIC Tests)分數 225 分以上者，全民英檢中級初

試。 
 

(二)小功壹次、獎勵禮劵貳佰元：取得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通過 CEFR B1 

等級：全民英檢中級複試、多益(TOEIC Tests)分數 550 分以上

者。 
 

(三)小功壹次、嘉獎貳次、獎勵禮劵伍佰元：取得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通

過 CEFR B2 等級以上：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複試、多益(TOEIC 

Tests)分數 785 分以上者。 
 

三、主辦單位寄發團體成績單到校後或學生取得相關證書後至實習組辦理敘

獎，由實習組陳報獎勵名冊；經費來源由本校家長會、校友會或其它

經費補助支應。 
 

肆、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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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傑出青年校友遴選要點 

106年 12月 27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一、本校為表彰有卓越成就或特殊貢獻之傑出青年校友，以樹立優良楷模並激勵

後進，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曾於本校就讀之校友，具下列任一類之成就及表現，足為楷模者，得為傑

出青年校友候選人： 

(一) 學術類：從事學術、教育、公職有傑出成就者。 

(二) 技藝類：在文藝、專業技能、體育領域有傑出表現或獲頒國家、國際

獎座者。 

(三) 企業類：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傑出成就者。 

(四) 服務類：從事社會服務或投入公益活動，對社會或國家有特殊貢獻者。 

(五) 奉獻類：對母校建設或發展有具體或特殊貢獻者。 

(六) 其他類：其他優良事蹟足以提升校譽、激勵後進者。 

三、推薦傑出青年校友候選人須採下列推薦方式之一，且須尊重受推薦人之意

願： 

(一) 由本校現任或退休教職員推薦。 

(二) 由本校校友會推薦。 

(三) 由本校校友五人連署推薦。 

(四) 由校友之服務機關首長推薦。 

(五) 自我推薦。 

四、傑出青年校友遴選活動定期於每逢五週年校慶辦理，推薦時應填寫推薦表一

份，收件截止時間到該屆一月三十日止。 

五、由本校組成「傑出青年校友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

聘請校內外公正人士及校友代表共十人組成，且遴選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列為

該年度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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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遴選委員會於受理推薦名單後，召開遴選會議執行審查決議，每屆當選名額

以十人為原則，並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前公布該屆傑出青年校友當選名單。 

七、傑出青年校友當選人之表揚方式為： 

(一) 於校慶活動或校內重要集合場合中，由校長公開表揚本校傑出青年校

友當選人，並頒發獎牌及當選證書，以資鼓勵。 

(二) 傑出青年校友當選人之事蹟刊登於本校刊物及學校網頁，並於適當地

點設置榮譽榜，以彰顯其傑出事蹟。 

(三) 邀請傑出青年校友返校傳授生涯規畫、奮鬥成功之心路歷程，以為後

進學子之學習楷模。 

八、本校傑出青年校友當選人如有重大違法行為，或有嚴重影響本校校譽之情事

者，經遴選委員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予以除名。 

九、本要點經本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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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傑出青年校友推薦表 

被 

 

推 

 

薦 

 

人 

 

概 

 

況 

姓 名  性 別  

相片 

浮貼處 
生 日  年 齡  

畢（休）業 

年 度 
民國       年 畢（修）業 

學 歷 
 

經 歷 
 

聯 絡 住 址 
 

服務機關及

現 任 職 務 

 聯絡 

電話 

(宅)            (公)       

(手機) 

推 薦 類 別 
□學術類  □技藝類  □企業類   □服務類  □奉獻類  □其他類 

傑 

 

出 

 

事 

 

蹟 

 

推 

 

薦 

 

人 

姓名 現職 聯絡位址 聯絡電話 

    

    

    

    

    

遴選委員 

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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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溪湖高級中學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106 年 03 月 01 日 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推薦輔導及審查作業要點訂定之。 

二、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校長

兼任，另一人為種子教師，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務主任。            （五）三年級導師代表。 

（二）學務主任。            （六）產業代表。 

（三）實習主任。            （七）家長代表。 

（四）輔導主任。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期滿得續聘之。 

委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其為學校主管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其為其他人

者，由召集人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實習主任兼任，承召集人指示辦理教育部青年教

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相關業務。 

四、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宣導：由學校規劃辦理對高三導師及高三學生之宣導活動，並對有意願參

加學生及家長召開說明會，由種子教師擔任宣導講師，以增進教師、學生

和家長對本方案之瞭解。 

（二）輔導：由導師及輔導教師（或生涯規劃課程教師）協助指導學生撰寫申請書，

並完成輔導綜合考評表；學生之在校出缺席及獎懲紀錄，由學務處提供。 

（三）審查及推薦：由本小組審查學生申請書及輔導綜合考評表意見，並參考特

殊條件，決定推薦學生名單及其優先順序，將推薦學生申請資料上傳至教

育部指定之平台。 

五、學生推薦排序之考量項目及權重，由本小組另定之。 

前項學校為篩選推薦本方案學生之排序考量項目及權重，應依序考量身心障

礙、低收入、原住民、中低收入等特殊條件，給予不同權重排序。  

六、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組長代表出席、

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七、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本要點經學校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